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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在主計領域的應用場景

◼ 主計人員自身運用：讓繁複作業更有效率

◼ 預算編製與審查：彙整跨年度資料、自動產出說明草稿

◼ 統計分析：快速摘要海量數據、產生圖表初稿與趨勢解讀

◼ 法規查詢：即時檢索預算法、會計法、審計法相關條文

◼ 公文與報告：草擬、潤稿、翻譯與格式校對

◼ 外部使用者運用：對主計透明度與專業度的新挑戰

◼ 立委助理：以AI消化厚重預算書，產出更尖銳的質詢

◼ 民眾與公民團體：透過AI解讀預算、決算、審計報告

◼ 媒體：以AI比對歷年數據、挖掘異常，形成輿論監督

◼ 主計人員必須比過去更熟悉AI，才能因應更專業的監督與提問



AI與生成式AI的發展

◼ 傳統人工智慧（封閉領域、求最佳解）

◼ 1956達特矛斯會議起：Rule-based、類神經網絡、專家系統、Deep 
Blue到2016 AlphaGo

◼ 限定規則下找最佳或相對好的解，演算到一定步數後人類就贏不了

◼ 生成式AI（開放問題、生成相對適合的解）

◼ 2018年OpenAI推出GPT：基於Transformer架構之大型語言模型
（LLM）

◼ 以巨量未標記文字進行預訓練，能生成類似人類自然語言的內容

◼ Emergent Abilities：LLM+Big Data規模到一定程度後，於資料量較
少的領域亦展現預測與生成能力



CC BY Pregowska A and Osial M (2021) What Is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d Why 
Do We Need It?. Front. Young Minds. 9:560631. doi: 10.3389/frym.2021.560631



生成式AI與傳統AI的關鍵差異

◼ 問題類型：封閉 vs 開放

◼ 傳統AI：限定規則下找最佳解（如圍棋、影像辨識）

◼ 生成式AI：開放式問題下生成相對適合的解（撰文、摘要、對話）

◼ 輸出特性：可重現 vs 機率性

◼ 傳統AI：相同輸入 → 相同輸出，可驗證、可稽核

◼ 生成式AI：相同輸入可能產生不同輸出，可能產生幻覺
（hallucination）

◼ 使用門檻與風險範圍

◼ 傳統AI：需專業團隊建模，應用於特定場域

◼ 生成式AI：人人可用、應用無邊界，機密外洩、著作權、責任歸屬等
風險隨之擴大



生成式AI為什麼會產生幻覺？

◼ 討論法律風險前，我們需要先理解生成式AI為何會出現錯誤（幻覺）？

◼ 不是「查資料」，而是「預測」關聯性高的下一步
◼ 政府AI手冊：AI透過機器學習與演算法，對輸入資料產生預測或內容輸出

◼ 非資料庫查詢，而是依據過去學習資料「預測最可能的下一段文字」

◼ 運作邏輯是依語言規律與機率，生成「看起來合理」的內容，而非「查到正
確答案再回傳」

◼ 訓練資料的本質：大量、未完全篩選的資訊
◼ 來源：網路文章、書籍報告、各類公開資料

◼ 未經特定標準的精確篩選與在地法規校正

◼ 關鍵：訓練資料很多，不代表「知道什麼是對的」

◼ 隨著AI業者的投入，生成式AI服務也透過各種機制減少幻覺的問題



AI發展對主計領域所帶來法律面的影響

◼ AI不只是技術，而是公務環境與工作思維的重塑

◼ AI牽動社會運作，相關法規將大幅變動

◼ 公部門任務被重新拆解、組合；人機分工與協作將重新定義

◼ 立委、媒體、民眾將以AI提出更專業的監督與質詢

◼ 從「法遵」到「治理」的全面升級

◼ 法遵：個資、資訊公開、預算、會計、資安等規範

◼ 治理：機關內部AI政策、權責、稽核與責任歸屬

◼ 倫理與課責：偏誤、錯誤、洩密時的因應

◼ 人工智慧基本法通過後，政府機關不論主動或被動，皆須直面AI議題



人工智慧基本法

◼ 2025/12/23立法院三讀通過，2026/1/14公布

◼ 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 人工智慧風險分類框架：數位發展部

◼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以風險為基礎之管理規範

◼ 政府應依本法規定，檢討所主管之法規與行政措施；有不符合本法規定
或無法規可適用者，應自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規之制（訂）定、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 定義：本法所稱人工智慧，指具自主運行能力之系統，該系統透過輸入
或感測，經由機器學習及演算法，可為明確或隱含之目標實現預測、內
容、建議或決策等影響實體或虛擬環境之產出。



人工智慧基本法

◼ 永續發展與福祉：主計總處可能要思考AI的導入會不會造成基層行政人
員被邊緣化？如果導入生成式AI後，現有員工不會使用、偏鄉機關沒有
能力導入、基層只剩剪貼資料餵給AI，就可能形成新的數位落差

◼ 人類自主：這是主計體系最核心的原則，因為主計制度本質上就是「由
人類承擔法律責任」。不能由AI自行核定預算、不能由AI直接決定是否
合法、不能由AI代替公務員作成行政判斷，應該是主計業務AI治理的絕
對原則

◼ 隱私保護與資料治理：主計資料經常涉及公務資料、採購資訊、人事資
料、補助資料、財務資訊等，最大的風險就是把敏感資料送進外部模型，
因此，禁止直接使用公開版生成式AI、導入封閉環境的AI模型、建立資
料分級制度，都是必須考量的重點



人工智慧基本法

◼ 資安與安全：主計系統涉及國庫支付、政府歲計、地方財政系統等，是
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如果所導入的生成式AI遭Prompt 
Injection、資料污染、惡意訓練等，都可能產生嚴重影響

◼ 透明與可解釋：AI生成內容應做適當資訊揭露或標記，已幾近屬於法律
義務。對於主計業務而言，搭配RAG或類似架構，儘量實現由AI生成的
結果可以追溯源頭，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 公平與不歧視：主計業務可能涉及對於補助分配、社福統計、預算資源
配置等規劃與查核，AI若使用過去資料學習，可能會放大過去資料中的
偏誤。但是，也可能使用AI其實是更容易發現過去潛藏的不公平與歧視

◼ 問責：這是AI治理的核心，AI可以提供建議，但責任仍屬於機關。因此，
AI導入、使用的紀錄、人工覆核制度、誰該負什麼層級的責任，需要在
AI治理制度講清楚



主計人員使用生成式AI的法律風險

◼ 取代承辦人專業判斷之風險：AI產出須由主計人員就風險進行客觀且專業之最
終判斷，不得取代承辦人之自主思維

◼ 機密文書外洩風險：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應親自撰寫，禁止使用
生成式AI

◼ 公務資訊與個資外洩風險：不得向AI提供未經機關同意公開之公務資訊或個資，
亦不得詢問涉及機密業務或個資之問題

◼ 產出正確性與決策責任風險：不可完全信任AI產出，不得以未確認之內容作成
行政行為或公務決策之唯一依據

◼ 未揭露使用之風險：以生成式AI作為輔助工具時，應適當揭露

◼ 違反著作權法風險：將他人著作輸入生成式AI進行生成，可能產生之著作財產
權與人格權之可能性

◼ 採購委外之延伸風險：得標廠商應用生成式AI提供履約標的相關風險



主計主管的兩種管理風險：輕忽與過度依賴

◼ 忽略風險：當作沒這回事
◼ 影子AI(Shadow AI)：同仁早已私下使用個人帳號,主管不知情、無控管

◼ 未訂內控規範，違反指引「機關得訂定使用規範或內控管理措施」之政策期待

◼ 未對採購委外廠商提示遵循指引，擴大委外洩密與品質風險

◼ 外部使用者已顯著提升效率，內容仍以人工耗時作業，影響審核時效與政策回
應

◼ 過度依賴風險：當作萬靈丹
◼ 容忍承辦人未實質審核即引用AI產出

◼ 將思考、規劃能力外包予AI，專業判斷力與制度記憶逐漸流失

◼ 主管的責任在「禁止」與「放任」之間，建立分級使用、內控與揭露機制





生成式AI對著作權領域的衝擊

◼ 權利保護層面

◼ 應用生成式AI產出的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 將既有著作透過生成式AI生成其他成果，該等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
護？

◼ 人類的創作+生成式AI，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如何判斷？

◼ 如何證明是人類的創作成果？

◼ 授權層面

◼ 生成式AI所需的大量訓練資料，若為著作，是否需要取得授權？取得
授權的成本與方式

◼ 生成的成果利用是否需取得授權？開源的AI授權規範的遵守？ 

◼ 將他人著作輸入生成式AI服務進行生成，需要取得什麼樣的授權？



生成式AI對著作權領域的衝擊

◼ 合理使用層面

◼ 訓練資料的利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基準？

◼ 應用生成式AI時取用他人著作作為素材，是否符合合理使用規範？

◼ 利用他人的模型訓練自己的模型，在違約的情形，是否構成合理使用？

◼ 侵權層面

◼ 訓練資料含有未經合法授權的著作，據此訓練出來的生成式AI模型，
單純導入該模型進行使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 前述生成式AI模型所生成出來的成果對外利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 生成式AI生成成果偶然的近似，是否會構成著作權侵害？是否會涉及
刑事責任（有無侵權故意）？

◼ 著作權侵害（抄襲）的判斷標準是否受到生成式AI影響而改變？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11031

◼ 一、依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第2款及第10條規定，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換言之，著作必須係以自然人或法人
為權利義務主體的情形下，由自然人所為的創作，方可能受到著作權的
保護。……

◼ (一)第一種是「以人工智慧為工具的創作」，也就是人類有實際的創意
投入，只是把人工智慧(例如：繪圖軟體)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在這種
情形依輔助工具投入創作者的創意而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著作權保
護，著作權則由該投入創意的自然人享有，除非有著作權法第11條及第
12條之情形。

◼ (二)第二種是「人工智慧獨立創作」，也就是人類並無實際的創意投入，
完全是由AI的演算功能獨立進行完成創作，此時由於AI並非自然人，沒
有人類精神文明的投入，其創作完成成果自然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
作，原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21229

◼ 至於所詢將攝影的照片透過AI繪圖軟體將照片卡
通化，或套用濾鏡對照片進行光影、調色、模糊、
黑白等各項影像效果之調整後(依您來信所述，
皆為電腦演算，僅係演算法不同)產生之圖像，
是否另為原照片之衍生著作，而獨立受著作權法
保護，需視該利用電腦演算法所生成的圖像有無
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而定，如有人類有實際的創
意投入，只是把電腦演算工具(例如：繪圖軟體)
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
著作權保護：惟如無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完全
是由電腦演算功能獨立進行完成創作，該AI繪圖
軟體演算之成果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原
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併請參考本局電子郵件
1110502b之說明)



AI訓練資料的合法性

◼ 大型生成式AI需要大量的資料進行預訓練，但目前最困擾的問題在於因
為權利碎片化的關係，不可能取得相關權利人對於將之用於AI訓練的合
法授權，目前各國對AI訓練資料的法律認定尚不明確

◼ 著作權法：可能必須要透過修法處理比較明確

➢ 日本著作權法第30條之4規定，「著作物在下列情形或其他非以自己
或他人享受該著作物中思想或感情表達為目的之情形下，得在必要範
圍內不限使用方式為利用。但依該著作物之種類、用途及其利用方式
可能對著作權人不當地造成損害者，不在此限：…二、供資訊分析
（係指從多數著作物或其他大量資訊中，擷取涉及該資訊構成之語言、
聲音、影像或其他要素之資訊，進行比較、分類或其他解析之行為…）
之用者。三、除前二款情形外，供不涉及人之感知而利用於電子計算
機資訊處理過程或其他利用者。…」



◼AI訓練來源資料的合法性，
可能會成為未來自行訓練AI
的關鍵

◼歐盟著作權指令有關文字與
資料探勘(Text and Data 
Mining, TDM)的例外規定，
若一般企業要適用，則須為
合法且尊重著作權人的方式
取得訓練資料

◼歐盟人工智慧法要求透明度，
亦會適用在訓練資料的來源



著作權法與抄襲

◼ 何謂「抄襲」？

◼ 「抄」有「取」、「謄寫」之意；「襲」由「加衣服」而延伸有重複、
沿用、繼受的意思。抄襲一詞即指取用或沿用他人智慧創作在自己的
作品或產品之意

◼ 著作權法本文沒有出現過「抄襲」二字

◼ 通常所謂的「著作抄襲」，應該是指構成著作「重製權」或「改作權」
的侵害

◼ 重製類型的「抄襲」可能包括全部或部分著作的重製，通常是使用他
人著作作為創作素材

◼ 改作類型的「抄襲」是最具有爭議的侵權類型，因為改作者會投入自
己的創意進行創作活動，但其創作活動涉及他人表達的「取用」，許
多「二創」嚴格來說都是這類的侵權



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063號判決

◼ 認定抄襲之要件有二，即(1)接觸，(2)實質相似。主張他人之著作係抄襲
其著作者，應舉證證明該他人曾接觸被抄襲之著作，構成二著作實質相
似。

◼ 接觸

◼ 接觸分為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兩者態樣，間接接觸係指於合理之情況
下，行為人具有合理機會接觸著作物，均屬間接接觸之範疇。

◼ 實質相似

◼ 是否構成「實質近似」須以作者的「創意活動」之所在為主要判斷標
準。若二個著作就其整體看起來「大同小異」，因著作權法保護的是
作者的「創作」，所以，若是「大同」的部分，雙方都是參考某一些
相同來源的素材，而「小異」的部分，則是雙方各自創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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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實質相似不僅指量之相似，亦兼指質之相似。在判斷圖形、攝影、
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
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
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尤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而
在量的考量上，主要應考量構圖、整體外觀、主要特徵、顏色、景物配
置、造型、意境之呈現、角度、形態、構圖元素、以及圖畫中與文字的
關係，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標準。



觀念的抄襲不是抄襲？

◼ 著作權法第10條
之1，「依本法取
得之著作權，其保
護僅及於該著作之
表達，而不及於其
所表達之思想、程
序、製程、系統、
操作方法、概念、
原理、發現。」

◼ 觀念相同，表達不
同，這類的參考不
會被認定為侵權



生成式AI與吉卜力風

◼ 生成式AI使用大語言模型（LLM），其演算法
的基礎在於類神經網絡，即嘗試以人類大腦神
經網絡的運作，模仿人類學習的方式然後透過
大量的資料訓練、校正、後訓練等，在算力足
夠的情形下，在許多領域表現已經超出人類一
般水準

◼ 著作權法在抄襲的議題上，會受到來自生成式
AI普及應用及快速進步極大的影響，輸入照片
（影像）生成吉卜力畫風的圖像，洗版社群網
站的頁面，然而，繪畫風格在傳統上是不受著
作權法保護的抽象概念

◼ 抄襲的標準可能會更嚴苛，因為生成式AI愈強
的創作表現，人類的創作保護可能會更作限縮



依據他人照片繪製畫作-生成式AI也有類似問題

◼ 抄襲的認定，除原創
性的高低之外，不同
種類的著作，因創作
的方法、對外表現的
方式等均有所不同，
所以，判斷是否構成
抄襲時，可能會著重
不同的方向，甚至同
一類的著作，但屬性
不同可能判斷是否構
成侵權的方式也不同，
其中，又以跨著作種
類類別的案件最為複
雜



如何管理生成式AI的法律風險

◼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生成式AI的技術本身不會主動去違法、侵權，關鍵
還是人如何去使用生成式AI這個技術

◼ 政府機關須注意導入外部生成式AI服務的資安風險

◼ 熟習生成式AI服務，通常新領域的法律風險來自於不熟悉技術的背景

◼ 優先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應用生成式AI服務，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容易判斷
生成式AI生成的成果是否可能涉及侵權風險

◼ 應用生成式AI生成的成果做出適當的標示，讓使用者有機會評估是否信
任或使用

◼ 保留生成式AI使用歷程，作為後續舉證的依據

◼ 正式發布前透過外部的檢索確認是否有侵權風險（但隨AIGC逐步充斥網
路，可能會愈來愈困難）



106433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90號8樓

8/F., No. 290, Sec. 4, Jungshiau E.Rd., Taipei, Taiwan, R.O.C.

T. 886-2-27723152 F. 886-2-27723128

www.is-law.com


	Slide 1
	Slide 2: 著作
	Slide 3
	Slide 4
	Slide 5
	Slide 6
	Slide 7
	Slide 8
	Slide 9
	Slide 10
	Slide 11
	Slide 12
	Slide 13
	Slide 14
	Slide 15
	Slide 16
	Slide 17
	Slide 18
	Slide 19
	Slide 20
	Slide 21
	Slide 22
	Slide 23
	Slide 24
	Slide 25
	Slide 26
	Slide 27
	Slide 28

